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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Ⅱ  报告日期：2023年 08月 18日 
 

寿险增速边际放缓，产险承压   

——2023 年 7 月保费点评报告 
  

报告导读 

23M7，受需求透支及产品下架影响，寿险增速边际放缓；非车业务拖累产险保费。 

投资要点 

 数据概览 

6 家上市险企合计，寿险 23M7 单月保费同比+22.7%（前值+26.9%），23M1-7 累

计同比+8.4%（前值+7.2%）；财产险 23M7 单月保费同比-0.9%（前值+7.4%），

23M1-7 累计同比+7.6%（前值+8.7%）。 

 核心观点 

1、寿险：边际放缓 

23M7 单月，寿险保费同比太保+89.8%（前值+39.0%）>太平+41.0%（前值

+35.8%）>新华+21.9%（前值+24.2%）>平安+14.9%（前值+21.0%）>人保

+12.8%（前值+77.2%）>国寿+4.7%（前值+18.3%）。23M1-7 累计，保费同比太

平+12.4%（前值+9.9%）>人保+10.0%（前值+9.9%）>太保+9.7%（前值

+4.0%）>平安+9.0%（前值+8.3%）>国寿+6.8%（前值+6.9%）>新华+6.6%（前

值+5.1%）。 

7 月单月保费，同比增速 22.7%，依然保持较快增长，但环比放缓 4.2pc，归因客

户需求前期已经有所透支，且部分险企提前分批下架旧产品。太保 7 月保费大

增，预计主要得益于个险和银保渠道齐发力，旧的储蓄型产品销售大增所致。7

月新单方面，预计延续快增，其中，人保长险首年保费同比+56.8%，期交首年同

比+71.5%。展望未来，预计在停售后，保费销售短期承压，但考虑到有部分 7 月

销售的保单指定生效在 8 月，各险企加大增员力度，且 3%预定利率产品的稀缺

性仍在，故预计短期保费表现或有所平滑，不会出现大幅下行。 

2、产险：承压回落 

23M7 单月，产险保费同比太保+4.5%（前值+10.1%）>太平 3.5%（前值-

7.8%）>人保-2.3%（前值+10.0%）>平安-2.5%（前值+2.6%）。23M1-7 累计，保

费同比太保+13.1%（前值+14.3%）>太平+9.5%（前值+10.3%）>人保+7.6%（前

值+8.8%）>平安+3.9%（前值+5.0%）。 

7 月单月保费，出现下滑，总体增速-0.9%，增速环比下降 8.3pc。人保增速同比

下降 2.3%，主要由非车险保费下降所致，非车同比-14.6%，其中，责任险同比

大幅下降 70.7%，意健险同比-16.4%，农险的增速回落到 2.2%，责任险主要受到

政策对首台（套）责任险补贴调整影响，发生集中退保，冲击单月保费；意健险

中的意外险受到产品切换影响，拖累保费；农险主要受招标节奏影响。展望未

来，随着政策影响的逐步消退，以及稳增长发力，非车险业务有望重回较快增长

态势。 

 投资建议 

股市好+顺周期=买保险，资产端股市上行、地产风险缓释，负债端短期承压不

影响中长期增长趋势，保险板块的估值有望进一步修复，维持行业“看好”评级。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失速，寿险改革滞缓，权益市场低迷，长端利率下行，地产风险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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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寿险 23M7 单月保费同比增速  图2： 寿险 23M1-7 累计保费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3： 财险 23M7 单月保费同比增速  图4： 财险 23M1-7 累计保费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浙商证券研究所 

表：各上市险企数据明细 

单位：亿元 23M7累计保费 YoY 增速环比变化（pc） 23M7单月保费 YoY 增速环比变化（pc） 

寿险       

中国平安 3,438 9.0% 0.7 381  14.9% -6.1 

中国人寿 5,015 6.8% -0.1 313  4.7% -13.7 

中国太保 1,751 9.7% 5.7 200  89.8% 50.7 

新华保险 1,196 6.6% 1.4 117  21.9% -2.3 

中国人保 1,190 10.0% 0.2 65  12.8% -64.4 

中国太平 1,190 12.4% 2.4 118  41.0% 5.2 

合计 13,780 8.4% 1.2 1194  22.7% -4.2 

财险       

中国人保 3,314 7.6% -1.1 305  -2.3% -12.3 

中国平安 1,775 3.9% -1.1 234  -2.5% -5.1 

中国太保 1,187 13.1% -1.2 138  4.5% -5.7 

中国太平 185 9.5% -0.9 22  3.5% 11.3 

合计 6,462 7.6% -1.1 699  -0.9% -8.3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浙商证券研究所。注：本报告寿险保费包括寿险、健康险及养老险业务保费。   

-80%

-60%

-40%

-20%

0%

20%

40%

60%

80%

100%

平安 国寿 太保

新华 人保 太平

-10%

-5%

0%

5%

10%

15%

平安 国寿 太保

新华 人保 太平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人保 平安 太保 太平

-5%

0%

5%

10%

15%

20%

25%

30%
人保 平安 太保 太平



行业点评 
 

http://www.stocke.com.cn 3/3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证券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买 入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20％以上；   

2.增 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20％；   

3.中 性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之间波动；   

4.减 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行业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看 好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上；   

2.中 性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以上；   

3.看 淡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比

重。 

建议：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投资者

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 

 

法律声明及风险提示 

本报告由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复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经营许可证编号为：Z39833000）

制作。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我们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机构（以下统称“本公

司”）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发生任何变更。本公司没

有将变更的信息和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 

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作参考之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仅反映报告作者的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

资建议，投资者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对

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公司的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告意见

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本公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本公司的资产

管理公司、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或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 

本报告版权均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发布、传播本报告的全

部或部分内容。经授权刊载、转发本报告或者摘要的，应当注明本报告发布人和发布日期，并提示使用本报告的风险。

未经授权或未按要求刊载、转发本报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公司将保留向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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